附件5：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部门（单位）概况

（一）部门（单位）主要职责职能，组织架构、人员及资产等基本情况。

主要职责职能

1.我院主要提供养老服务，弘扬尊老爱幼的中华民族传统，负责全县“五保”等孤寡老人的集中供养。

2、我院奉行“把孝心献给老人，把爱心留给孩子，把放心留给社会”的服务理念，切实解决好“五保”等孤寡老人的“衣、食、住、医”等生活方面的顾虑。

3、承办上级业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组织架构：宁县社会福利院隶属于宁县民政局单位，内设综合办公室、党建办、老人管理部、医疗室、安保科、财务室，休闲娱乐室。

人员及资产等基本情况： 宁县社会福利院核定编制4人，现有财政供养人员4人，其中：事业在职职工4人。截至2021年12月31日，本单位资产原值总额为7043439.68元。其中：固定资产7034639.68元（其中土地房屋及构筑物6669582.69元，通用设备147832.23元，专用设备178896.76元，家具、用具及装具38328元，）；无形资产8800元。资产净值为6906611.68元。其中固定资产净值6899278.32元（其中：土地房屋及构筑物净值为6576949.59元：通用设备净值为118627.16元；专用设备净值为166080.15元;家具、用具、装具净值为37621.42元）；无形资产净值7333.36元。

（二）当年部门（单位）履职总体目标、工作任务。

1.我院提供养老服务，切实解决了“五保”等孤寡老人的“衣、食、住、医”等生活问题。
2.完成主管句安排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。

（三）当年部门（单位）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。

1.继续狠抓单位收支管理，严格把控经费支出环节，力争做到程序规范，公开透明。

2.继续开展职工政治、业务学习，制定全年学习计划表，定期开展业务培训。

3.继续加强党风廉政及干部队伍建设，严防“四风”，坚决整治党员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。

4.继续增强服务意识，提升服务质量，塑造良好的单位形象，以更优质、更高效的服务弱势群体。
（四）部门（单位）预算绩效管理开展情况。

我单位按照预算绩效管理要求，以“程序规范、重点突出、客观公正、公开透明”为原则，确定部门预算额度，清晰描述预算开支范围和内容，确定绩效目标和评价标准，为预算绩效控制、绩效分析、绩效评价打下好的基础。

当年部门（单位）预算及执行情况。

  2021年当年预算指标
697932.86元，其中：人员支出支出245,136.00 元，公用经费预算8012.64 元，对个人和家庭补助486986.45元。

2021 年预算执行情况是总支出824926.93元，其中基本支出337940.48元：人员支出329927.84元，公用经费支出8012.64元，项目支出486986.45元，从当年财政收支预算执行情况看，预算执行达到100%，公共财政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。
二、部门（单位）整体支出绩效实现情况

（一）履职完成情况：从数量、质量、时效等方面归纳反映年度主要计划任务完成情况。

2021年宁县社会福利院严格按照宁县民政局的工作安排部署，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管理，不断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，梳理内部管理流程，单位整体支出管理情况得到提升，使得资金及时拨付，严格提升支付率保障了单位及困难老人基本运转。本单位各项支出严格财经制度和管理规定，做到专款专用，管理严格规范、报账及时准确，程序严谨，公开透明，充分接受监督。各项工作运行规范，实现了对财政资金的有效监管，较好的完成了当前年度的工作任务。

三、部门（单位）整体支出绩效中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

（一）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

预算编制前根据年度内单位可预见的工作任务，确定了单位年度预算目标，细化了预算指标，但是在实际支付过程中，财务人员预算意识还不够强，财务制度还不够完善，资金管理不够严谨。
改进的方向和具体措施

1.加强学习，提高思想认识。组织单位财务人员认真学习《预算法》等相关法规、制度，增强财务人员预算意识。

2.规范财务运行，加强预算支出监督管理。严格遵循“先有预算，后有支出”的原则，建立健全并认真执行各项资金使用管理制度，建立内部控制机制，资金使用严格履行审批程序，确保资金支出合法、真实、程序规范。严格落实会计核算、报销审批制度，加强对资金使用环节的监督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高度重视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工作，积极探索和建立一套与预算管理相结合、多渠道应用评价结果的有效机制，着力提高绩效意识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自评报告经单位负责人审核后报送宁县财政局终审，待终审后陆续开展自评公开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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